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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perio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will set up Olympic Games Ad Hoc 

Division in China to resolve disputes. But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and the common way of resolving sports dispu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ot “popular” in China. The long-term absence of sports 

arbitration mechanism is very unfavorable for effectively resolving sports disputes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our sports cause. Therefo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ports developing status under the “Whole-n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egal transplantation, and based on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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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惯例，2022 年冬奥会期间，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将在中国设立国

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别分院以解决纠纷，但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国

际社会通行的体育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在我国并不“通行”。体育仲裁机制

长期缺位对有效化解体育纠纷、促使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国际化极为不利。因此，

基于我国“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现状，融合时代特色、实际特色，关注

法律移植、立足整体，建构独具中国风格、饱含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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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竞技体

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

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1］这是我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依据。

长期以来，无论是体育界还是法学界都试图建立一套从理论到实践独立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但截至目前，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仍处于空白状态，

国务院也并未出台与体育仲裁制度有关的文件。体育仲裁制度严重缺位的现状，

既不利于体育纠纷的有效解决，又无益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国际交流。因此，立

足“举国体制”［2］，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刻不容缓。

1  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之发展现状

建立完善的体育仲裁制度，适应国际潮流，一直是我国体育界乃至法学界

的呼声。1995 年 8 月 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同年 10 月 1 日正

式实施。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

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1］明确指出我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截至目前，我国《体育法》共经历了两

次修改，第一次是 2009 年 8 月 27 日，此次修改删去了第 47 条：“用于全国性、

国际性体育竞赛的体育器材和用品，必须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审

定。”［1］第二次也是最新的一次修改是 2016 年 11 月 7 日，由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此次修改删去了第 32 条：“国

家实行体育竞赛全国纪录审批制度。全国纪录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确认。”

［1］纵观这两次修改，可以发现我国《体育法》自制定以来相对稳定、变动不大。

这从侧面表明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发展缓慢，没有增添任何新的立法规定。体育

仲裁制度至今尚未建立，《体育法》第 32 条之规定形同虚设。

2  建构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积极条件

2.1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3］，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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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立法先行。近年来，我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竞技体育中相关主体之

间的冲突和摩擦日益增多且呈现复杂化态势，简单粗暴的司法手段以及饱受诟

病的体育组织内部的解决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体育纠纷态势。

我国《体育法》自 1995 年颁布并正式实施以来，其间虽然经历两次修订，

但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达到釜底抽薪之态。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体育仲

裁立法，也未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构想依然处于“冷

藏”状态。

体育运动商业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引发体育纠纷的复杂化，高度追求时

效性体育赛事使得仲裁成为国际体育界通行的争端解决方式，而我国关于此方

面的建设却相当空缺。1995 年《体育法》第 33 条之规定因始终处于“冷冻”的

窘境，使得我国体育运动与国际实践格格不入，有悖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之大局。如此，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之构建关乎体育运动发展

大局，更关系法治体系之建立。

2.2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迫切需要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行，按照惯例，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将在北京设

立临时仲裁机构管辖北京冬奥会期间发生的体育纠纷［4］。但当前，体育仲裁

制度在我国仍是一纸空文，仲裁立法亦未就相关问题进行明确规定，这会使得

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在我国顺利开展工作面临一些困难。

受法律环境的影响，以及我国仲裁机制发展程度的限制，2008 年北京奥运

会也是在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形下顺利举办的。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不断飞跃，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入推进，完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立足竞技体

育时效性、专业性的特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是势在必行。

2.3  我国体育运动国际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体育事业亦不例外。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使得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舞台，此后历经数十载的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实现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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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跃，2022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又以东道主的身份立于世界之前，中国

体育在融入世界中进步。而在此过程中，体育纠纷不可避免，涉外体育争端也

日益增多，夹杂着国家利益的纠纷，其复杂性不容忽视。公正、高效地处理好

体育争端，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纵观当今世界行之有

效的体育纠纷化解机制，仲裁以其公正性、时效性等独特优势受到国际社会的

青睐，而体育仲裁却在我国始终停滞不前，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育运动与国际

社会的无缝衔接。

3  体育仲裁制度中国特色之厘定

“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完美结合，是社会

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统一［5］。具体到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设计就是既吸

收借鉴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

CAS）有关体育仲裁的成功经验，又立足中国的时代背景以及举国体制的竞技体

育发展现状，架构契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风格、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

3.1  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是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内含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龙

头昂起来，龙才能腾飞起来。1995 年我国鉴于国际与国内形势制定了《体育法》，

其中明确规定我国要建立体育仲裁制度。二十多年来，《体育法》虽两经修订，

但体育仲裁制度在我国仍处于“冷冻”状态，相关方面的立法止步不前，体育

领域的“龙头”始终未能昂起来。因此，架构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首先要“昂

起龙头”，坚守立法，用法治奠定中国特色的根基。

3.2  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内含法律移植

“中国特色”不仅是中国个性，亦是国际共性，是中国个性与国际共性的

有机统一。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理应内含法律移植。中国体育仲裁之经验尚待

积累，相关制度亦有懒健全，因此构建体育仲裁制度必须汲取国际社会，特别

是 CAS 的经验和教训，树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指导理念，为中国特色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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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程序设计是仲裁制度的中心环节。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程序既要关

注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简繁分流；又要注重学习 CAS

启动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使“中国特色”更具可接受性。

3.3  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融合东方传统

“中国特色”蕴含东方传统——调解。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崇尚“和”，强

调以和为贵，主张息讼，调解制度自古源远流长。近年，我国提出构建“大调解”

格局的理念，将调解制度贯穿于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6］。基于“大调解”格

局，调解与仲裁相结合已为势必之发展趋势。构建体育仲裁制度凸显中国特色，

理应蕴含东方传统，融入调解机制，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

3.4  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是实际特色

“中国特色”富含中国体育发展实际。20 世纪下半叶，中国体育实施了一

种特殊的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即“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

动员和调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

别重大的项目的工作体制和运动机制［7］。具体到竞技体育来说就是，以政府

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使我国竞技体

育水平迅速提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这种体制与我国体育运动起步晚、

基础薄弱的现状相契合，是中国体育的发展实际。体育仲裁制度的中国特色立

足“举国体制”这个实际，是其特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3.5  体育仲裁的中国特色是立足整体，架构局部

“中国特色”理应暗含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体育仲裁作为仲裁的一部分，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

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框架下构建，在突出体育纠纷时效性、专业

性特点的同时，借鉴我国民商事仲裁的有益经验，实现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统一，

提高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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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特色下建构体育仲裁制度

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缺失业已为学界与体育界所诟病，构建体育仲裁制度

已为势必之发展趋势［8］。虽然长期以来体育行业自治理论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经久的规则掌控和自治式体育解纷机制也成为体育行业自治的惯性思维［9］。

但成熟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公正性和效率性的统一，而体育行业自治欠缺中

立性基础。因此基于矛盾的特殊性而尽量排斥诉讼对体育行业的过分干预，避

免公正性惨遭质疑而寻求更加中立的纠纷化解制度，立足中国时代主题，突出“中

国特色”，以“中国特色”为基石，架构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是重中之重。

4.1  立足时代特色，坚持立法先行

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今社会的时代特色，建构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必须立

足时代特色，坚持立法先行。新修订的《体育法》第 32 条是我国建立体育仲裁

制度的依据，但除此之外，我国并未制定体育仲裁的专门立法，体育仲裁制度

的“龙头”尚未昂起来。因此紧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制定有关体

育仲裁的专门法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形成一套有序衔接的体育仲裁法

律系统，昂起体育仲裁的“龙头”，实现“依法治体”。

4.2  汲取国际经验，注重法律移植

4.2.1  指导理念之移植

（1）坚持仲裁机构的独立自主性

体育仲裁制度最初由原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简称

IOC）主席萨马兰奇开创。1982 年国际奥委会授权柯巴·穆巴耶（Keha Mbye）

大法官主持起草 CAS 法律章程［10］，1984 年正式建立 CAS。成立之初，CAS

由 IOC 负责，从成员任命到经费运营都受制于 IOC，缺乏独立地位，其中立性

和公正性饱受诟病，这在 1992 年的甘德尔诉国际马术联合会案（简称“FEI”

案）［11］中表现尤为突出。为有效化解 CAS 中立性惨遭质疑的境遇，1994 年

IOC 成立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

ICAS）直接领导 CAS，以此实现 CAS 在组织上的脱离和经济上的独立，化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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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自主机构。

纵观 CAS 的发展历程，独立性和中立性无疑是体育仲裁机构赢得体育界认

可和信赖的基础。由此，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理应保持仲裁机构的独

立自主性，以便其很好地发挥在体育领域的准司法作用，成为解决体育纠纷的

重要选择。

（2）保持体育仲裁的民间性

民间性是仲裁制度的属性之一。在人类社会形成初期、国家产生之前，仲

裁作为最早的私力救济方式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的重任。这一时期的仲裁称为

“原始仲裁”［12］，类似于我国明代的申明亭制度，受制于村规民约，不刻

意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完全的民间性。这一时期国家尚未产生，

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毫无关系，仲裁裁决无需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完全依附于

约定俗成的自治力和强制力。

从体育仲裁的实践看，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主权国家均主张仲裁的民间性，

运用国家强制力干预仲裁程序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

仲裁制度需要坚持体育仲裁的民间性，避免司法对体育仲裁的过分干预，充分

发挥其独特之价值。

（3）保证体育仲裁裁决的权威性

体育治理中的体育行业自治理论依其历史沿革而被国际社会与许多国家所

认可，体育行业自治已成为体育治理常态［13］，而权威性是其经久不衰的基础。

体育仲裁作为一种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理应具有令行禁止的权威性，有力保障

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

仲裁机构仲裁权的行使以双方当事人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并将争议提交

仲裁机构裁决为前提。但是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仲裁员权力的来源、仲裁裁

决的执行等内容，亦需要国家法律明确授权，为其合法性提供权力依据和坚强

后盾。体育仲裁作为仲裁行为的一部分，其权威性亦应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

除此之外，当赛事迫在眉睫，允许体育仲裁机构拥有令行禁止的权力才能有效

保障体育纠纷的顺利解决。仲裁裁决作为体育仲裁机构权力的一部分，其作出

后得到双方当事人及时有效的执行，是其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其中权威性必不



·141·
论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的建构2020 年 9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203012

可少。因此，建构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必须保证体育仲裁机构的权威性。

4.2.2  仲裁程序之移植

作为仲裁类型之一的体育仲裁，因其审理对象的特殊性，在遵循一般仲裁

程序的同时，还应兼顾矛盾的特殊性，适时变通。具体来说，设计我国体育仲

裁程序，首先可以借鉴国际体育界通行的做法，采纳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即当

事人在申请体育仲裁前，必须先经过体育组织内部解决，对内部处理结果不服

或者内部无法解决时，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次，建立多元化体育

仲裁程序。可以参照 CAS 的一般做法设立普通仲裁程序和上诉仲裁程序两种模

式［14］；同时兼顾中国体育发展实际，设置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最后，合

理缩短体育仲裁时限。体育运动讲求时效性，快速有效化解体育纠纷意义重大，

因此体育仲裁程序的时限应当在《仲裁法》一般规定的基础上适当缩短。

4.3  结合调解机制构建特色体育仲裁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模式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民商事仲裁，其

哲理基础是儒家的“和”思想和“息讼”理念。仲裁融合调解既有利于纠纷的

彻底解决，更大大增加了仲裁机制的灵活性。因此，构建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

度可以考虑融入调解机制，在体育仲裁机构中设置独立的调解中心，将双方当

事人均有意调解的案件转入调解中心，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体育仲裁机构制定调

解书；对于法定期限内久调不成的案件直接进入仲裁程序，实现仲裁与调解的

有机结合。

4.4  在实际特色上设置体育仲裁机构

体育纠纷具有特殊性，单纯依靠普通的仲裁机构审理体育争议案件可能会

适得其反，有悖构建体育仲裁制度的初衷。因此立足“举国体制”这个实际特

色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势在必行。

机构的设置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应依照一定的规则、程序有序进行。

借鉴 CAS 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现行体育管理机制，尝试增设国家体育仲裁委

员会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中专门解决体育纠纷的独立仲裁机构。国家体育仲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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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具体而言，首先，任何机构的存在都必须有法可依。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

设置应当以《仲裁法》相关条款为根本依据，同时兼顾体育运动的独特性，制

定系统完善的配套法律法规，为我国体育仲裁机构运行模式的确立提供法律依

据。其次，财政是保障机构独立的物质基础。吸取 CAS 创立初期中立性保守诟

病的教训，我国体育仲裁机构从建立之初就必须保持组织上、财政上的独立性，

开创多元化融资渠道。考虑到我国“举国体制”的现状，可以将我国体育仲裁

机构建设为事业单位法人。原因在于，在我国事业单位法人通常以维护公共利

益为目的，其财产或者经费独立，以国家拨款为主，同时可以通过自身活动获

得收入，其独立性和中立性拥有坚实的保障。再者，体育仲裁员可以采取兼职

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并行制。我国体育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

2019 年中国女排十连冠，更是让“中国体育”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起步晚、基

础薄弱、案件数量有限的现状亦不容忽视。因此，构建中国特色体育仲裁制度

可以考虑实施专职仲裁员与兼职仲裁员相结合的制度，这样既可以保证仲裁员

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又能够有效节约资源。最后，我国体育仲裁机构成立初期时，

各方面尚处于尝试阶段，因此运用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设

置试验点，待时机成熟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彼此平等独立的仲裁机构。

4.5  《仲裁法》框架内架构体育仲裁基本制度

仲裁制度是体育仲裁的基石，关乎体育仲裁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体育

纠纷的及时、公正解决。体育仲裁作为仲裁的一部分，在建构自身体系的同时

应当借鉴民商事仲裁的成功经验，采纳其基本制度框架，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

机统一。

4.5.1  协议仲裁制度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是我国《仲裁法》规定的申请民商事

仲裁的前提。体育仲裁作为仲裁的类型之一，亦应结合自身特点借鉴民商事仲

裁的合理优势，引进协议仲裁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体育仲裁机构行使仲裁权

前应当首先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必须采取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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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可以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仲裁协议书，也可以是包含在合同中的仲

裁条款，还可以是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章程、规则或者其他书面形式。

协议应当包含双方自愿将争议提交体育仲裁机构仲裁的意思表示、提请体育仲

裁的事项以及选定的体育仲裁机构等内容。

4.5.2  一裁终局制度

我国《仲裁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非因法定原

因并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就同一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一裁终局制度在我

国民商事仲裁领域沿用至今，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仲裁的权威性。架构我国体育

仲裁制度树立一裁终局理念，为体育仲裁机构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5  结语

体育事业在国际范围内蓬勃发展，妥善解决体育纠纷不仅关乎体育运动的

健康有序，而且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前我国体育纠纷化解

机制尚不健全，体育仲裁制度依然处于空白阶段。因此，立足举国体制、紧抓

中国特色的时代主题架构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为势必之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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